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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尚需获得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立新能源”或“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方案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予以注册，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予以注册

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

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三次

修订稿）>的议案》《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第三次修订稿）>的议案》《新疆立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分析、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第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王

博、李克海回避了表决。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

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三次修

订稿）>的议案》《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第三次修订稿）>的议案》《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分析、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第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向包

括控股股东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持股 5%

以上股东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国有基金”）在内

的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280,000,000 股（含本数）股票，最终发

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 

2024 年 12 月 13 日，能源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集团公司吸收合并原

新能源集团的议案》，决议能源集团吸收合并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新能源集团”），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新能源集团予以注销，新疆

能源集团作为存续的法人主体，直接持有立新能源 47.3787%的股份，新疆能源

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直接控股股东。2024 年 12 月 24 日，新能源集团与新疆能

源集团签订了《公司合并协议》。截至目前，新能源集团持有的立新能源 47.3787%

股权划转至新疆能源集团事宜，尚未在中登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后续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鉴于上述吸收合并事项，公司与发行对象能源集团签署《新疆立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与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以下简称“《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约

定能源集团以现金拟认购比例不低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数量的

10%；能源集团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询价过程，但接受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

者以相同的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2.关联关系说明 

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为公司关联法人。故能源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建军 

注册资本：1,268,696.115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开发区（头屯河区）玄武湖路 477 号新疆能

源大厦 

成立时间：2012 年 7 月 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9916844X8 

经营范围：无（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取得专项审

批待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目

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为准）能源投资及资产管理；

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

例为 90.216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持股比例为 9.7835%。 

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查询核实，能源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主营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251,078.12 4,646,210.12 

净资产 1,903,161.49 1,970,193.14 

 2023 年 1-12月 2024 年 1-9月 

营业收入 2,246,636.54 911,057.84 

净利润 195,173.87 96,299.80 

注：202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向控股股东能源集

团发行的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得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

司总股本的 30%，即本次发行不超过 280,000,000 股（含本数）。为保障能源集

团合理持股比例，能源集团拟认购比例不低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发行

数量的 10%。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

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股权激励行权等导致股本变化

的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数量将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在前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发行时根据发行对象实

际认购的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定价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D，

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证券监管部门等有权部门的规定，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能源集团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

的询价过程，但接受询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的价格认购。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能源集团通过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表明了能源集

团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发展战略的支持，有助于公司长期战略决策的

贯彻实施。此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与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 1 月 1 日至目前，公司与能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00 万元。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 1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5 年第 1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第三次修订稿）。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能源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

关联方，其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与能源集团签署的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内容合法有效，有利于保证本次发行的顺利实施，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审计委员会 

2025 年 1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 1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第三次修订稿）。 

3.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第三次修订稿）。前述审议过程中，

关联董事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4.监事会 

2025 年 1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因关联监事回避表决，未

对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发行尚须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本次发行尚须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后注册。 

八、备查文件 

1.《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5 年第 1 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决议》； 

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 1 次会

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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